
附件1
上海期货交易所

会员结算业务指引

（2026年3月）

为进一步明确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规则项下的各项要求，协助期货公司会员（以下简称会员）顺利开展上期所各项业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19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汇发[2015]35号文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管理办法》《上海期货交易所境外特殊参与者管理办法》等相关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业务指引。

1、 账户管理

1. 会员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凭上期所结算机构签发的通知在上期所所在地的指定存管银行指定网点开立人民币或外汇专用资金账户。
2. 会员的境内客户应在上期所指定存管银行开立人民币专用期货结算账户。
3. 会员的境外客户、委托会员结算的境外特殊参与者、委托会员交易结算的境外中介机构应凭与会员签定的委托结算协议或期货经纪合同和指定存管银行要求的相关开户文件，在上期所指定存管银行按币种开立专用期货结算账户 (账户类型一览表见附件1) 。
4. 会员应协助其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开立专用期货结算账户。

2、 出入金管理

1. 会员的境外客户、委托会员结算的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的外汇出入金应当通过银期转账系统。
2. 会员应通过会员服务系统出入金菜单申请办理外汇交存、提取的相关手续。
3. 交易期间不办理出金划转业务。

3、 结购汇业务管理

1. 结购汇业务仅适用于会员开立在指定存管银行的保证金专用账户。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开立的专用期货结算账户均不发生结购汇。
2. 会员结购汇应根据当日日终结算结果，针对期货交易的盈亏、缴纳的手续费、交割货款、结算货币资金缺口等与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相关的款项进行。
3. 会员在与境外特殊参与者及境外中介机构签订的委托结算协议或期货经纪合同中应约定日终结算产生的盈利是否换汇，盈利换汇币种的变更周期应不低于6个月。

4、 作为保证金使用的资产的管理

1. 办理资产作为保证金业务的，会员需要经资产所有人授权，向上期所提出申请。
2. 外汇作为保证金的，外汇资金均按汇率乘以折扣率计算可用额度，在会员资金状况表中显示为折后金额。折扣率由上期所负责设定和调整。汇率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当日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基准。

5、 日终结算

1. 有结购汇业务发生的会员在日终结算后，根据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的盈亏情况，先确定结购汇金额，再将其结购汇明细数据发送给指定存管银行。
2. 指定存管银行据此数据应及时办理结购汇手续，调整会员外汇保证金专用账户和人民币保证金专用账户的余额。
3. 会员收到指定存管银行反馈信息后，再对其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的账户余额进行调整。
6、 委托结算备案业务

1. 委托结算备案相关要求详见委托结算备案业务流程（见附件2）。
2. 日终结算时，会员应在其会员服务系统中单独下载会员受托结算数据；委托会员交易结算的境外中介机构的数据包含在会员结算数据中，无需另行下载。

7、 会员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数据申报说明

会员直接为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办理结算的，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业务指引》的要求，进行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产品相关的数据申报。会员可以直接向属地外汇分支局国际收支处（科）咨询相关业务。
附件1    

上海期货交易所
账户类型一览表

	     账户主体
	    账户类型
	 可开立账户币种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专用结算账户
	人民币

外汇

	期货公司会员
	保证金专用账户1
	人民币

外汇

	非期货公司会员
	保证金专用账户1
	人民币

	境外特殊参与者
	专用期货结算账户2
	人民币

外汇

	境外中介机构
	专用期货结算账户2
	人民币

外汇

	境内客户
	专用期货结算账户
	人民币

	境外客户
	专用期货结算账户2
	人民币

外汇


说明:

1. 会员根据上期所要求在指定存管银行指定网点开立的保证金专用账户为会员专用资金账户。

2. 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在指定存管银行开立的用于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相关资金收付、汇兑及划转的外汇专用期货结算账户,银行账户性质代码名称为“境外机构/个人境内外汇账户”。

附件2

上海期货交易所
委托结算备案业务流程

1、 业务说明

境外特殊参与者应当且只能委托一家期货公司会员(以下简称受托结算会员)为其办理结算、交割等相关业务。受托结算会员应在上期所结算机构完成委托结算备案手续，方可开始办理相关业务。

2、 委托结算备案

1． 受托结算会员与境外特殊参与者签订委托结算协议；

2． 受托结算会员提交以下委托结算备案申请材料：

(1) 委托结算协议
(2) 委托结算备案申请表（附件2-1备案类型填“新增”）
(3) 资金操作员委托书 （可在上期所官网下载）

3． 上期所结算机构审核委托结算备案材料；

4． 审核通过后，上期所结算机构通知受托结算会员。

3、 委托结算关系变更

1． 变更委托结算关系的，移入和移出的会员应在协议期满前或约定变更结算关系前10个交易日分别向上期所结算机构提交变更材料；

2． 委托结算关系变更材料

(1) 移出受托结算会员提交：委托结算备案申请表（附件2-1备案类型填“取消”）、解除原委托结算关系的协议、资金操作员委托撤销证明（可在上期所官网下载）
(2) 移入受托结算会员提交：委托结算备案申请表（附件2-1备案类型填“新增”）、委托结算协议、资金操作员委托书

   3.上期所结算机构在10个交易日内完成审核并通知变更委托结算关系的约定结算日；

4. 约定结算日，移入和移出委托结算关系的会员应到上期所办理委托结算关系变更手续，包括移转清单确认、资金操作员设立/撤销等相关手续。移出会员应确保已了结与境外特殊参与者的外汇、有价证券、交割等所有在途业务。

4、 撤销委托结算备案

1． 境外特殊参与者不能继续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申请取消资格或被上期所终止其资格的，受托结算会员应在上期所取消或同意终止该境外特殊参与者资格的通知之日起30个交易日内解除与其委托结算关系。

2． 撤销委托结算备案材料

(1) 委托结算备案申请表（附件2-1备案类型填“取消”）
(2) 终止委托结算协议
(3) 资金操作员委托撤销证明

附件2-1：

上海期货交易所

委托结算备案申请表

	会员名称　
	
	会员号
	

	境外特殊参与者名称
	
	境外特殊参与者号
	

	境外特殊参与者类型
	☐ 经纪        ☐ 非经纪

	会员专用资金账户

	1. 银行名称

（主账户银行）
	备案类型
	币种
	账号

	
	☐ 新增

☐ 取消
	☐ 人民币
☐ 美元
	

	2. 银行名称
	备案类型
	币种
	账号

	
	☐ 新增

☐ 取消
	☐ 人民币
☐ 美元
	

	3. 银行名称
	备案类型
	币种
	账号

	
	☐ 新增

☐ 取消
	☐ 人民币
☐ 美元
	

	（更多专用资金账户，请填写“委托结算备案申请表 – 会员专用资金账户续表”）

	会员签署

	单位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结算经办人：
结算复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委托结算备案申请表 -续表

	会员名称　
	
	会员号
	

	境外特殊参与者名称
	
	境外特殊参与者号
	

	境外特殊参与者类型
	☐ 经纪        ☐ 非经纪

	会员专用资金账户 （续）

	4. 银行名称
	备案类型
	币种
	账号

	
	☐ 新增

☐ 取消
	☐ 人民币
☐ 美元
	

	5. 银行名称
	备案类型
	币种
	账号

	
	☐ 新增

☐ 取消
	☐ 人民币
☐ 美元
	

	6. 银行名称
	备案类型
	币种
	账号

	
	☐ 新增

☐ 取消
	☐ 人民币
☐ 美元
	


会员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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